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为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会议议案等相关资料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存在《公

司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现象；亦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2、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相应职务所必需的管理能力、领导

能力、专业知识、技术技能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吴焕旭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同意聘任石勇为公

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郭耀鹏、李毅、蔡慧明、那璜懿、宋贺民、邓建

文为公司副总裁。 

我们同意聘任蔡慧明为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总裁岗位人选仍在选聘之中。我们同意在公司确定总

裁人选后，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选聘期间相关工作公司将做好相应安排，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郭亚军                

 

 

 

    王 汕                            

 

 

 

王 凡                

 

 

 

 

 

 

                                       2023 年 8月 14 日 

 

 

 

 

 


